郑州台湾科技园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（一期续建）13#至18#厂房工程                    招标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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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元壹号62#地块施工图扫描合同
补充协议













[bookmark: _Toc501204012]甲方： 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
乙方： 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广文印店  
签订时间：二零二二年五月

[bookmark: _Hlk102046216]《开元壹号62#地块施工图扫描合同》之补充协议

甲方： 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  
乙方： 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广文印店　
[bookmark: _GoBack]鉴于：甲乙双方于2022年1 月 4 日签订合同编号为KYYH.62-QQ-113的《开元壹号62#地块施工图扫描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。
现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原合同达成如下补充协议：
1、双方协商一致增加51#、52#、53#、56#、57#、58楼及幼儿园、地下车库、开闭所、垃圾站竣工图扫描工作（以下简称“新增工作”）。
就新增工作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价款为人民币（大写）叁仟叁佰元整（¥：3300.00元，含税），该款项在签订协议后支付1000元，乙方依约完成新增扫描工作并交付相关成果后支付2300元。
2、乙方承诺新增工作的工期以甲方要求为准。
3、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，以原合同的约定为准；本补充协议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内容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 
4、本补充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出现纠纷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，双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5、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肆份，甲方执贰份、乙方执贰分、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甲方：(公章)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  乙方：(公章)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广文印店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
         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地  址：洛阳经济开发区开元大道1号     地  址：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恒生科技园A3号楼3商铺 　　 　  
邮政编码： 471000  　 　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
法定代表人：　 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　       
或委托代理人：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或委托代理人：　　             
电  话：0379-60198086                  电  话：13015594781    
传  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传  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  
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信箱：　　　　　　  
开户银行：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：洛阳农商银行百汇城支行
李楼支行              
账  号：00000061411416707012            账  号：673010414000000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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